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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93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博敏电子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16 

 

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推动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及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 1%的

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为践行以“投资者为本”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，维护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利益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、对公司

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，维护

公司股价稳定，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。主要措施如下： 

一、专注主营业务发展，提升核心竞争力 

公司以高精密印制电路板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起家，不断通过内生发展与外

延并购相结合的方式，以 PCB 为内核，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业务延伸

（PCB+），持续加大定制化电子器件、模块化产品、微芯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

的研发与开拓力度，形成了“主营业务+创新业务”的模式。其中公司 PCB 事业

部战略性聚焦“电源/储能、数据通信、汽车电子、智能终端”四大领域，以“陶

瓷基板、特色产品、数连产品”树差异，将 PCB 业务内核持续向高质量、高价

值领域延伸，筑深博敏护城河，顺利推进江苏、梅州、合肥等项目建设，有序扩

产以保证长期增长动能。 

二、加强投资者沟通 

为更好地服务股东、投资者，公司积极搭建与投资者沟通的桥梁，回馈投资

者的信任，切实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持续加强投资者沟通，树立市场信心，通过“上证 e 互动”网络

平台、投资者邮箱、投资者热线等各种形式保障公司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，保证

公司股东平等地享有知情权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，树立市场信心。 

三、回购股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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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

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员工持股计划，回购

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,0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12,000 万元（含），

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.00 元/股（含），回购期限从 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2024

年 3 月 27 日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

书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63）。 

（一）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

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%的，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。现

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，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8,930,2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.40%，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.41%，成交的最高

价格为 11.12 元/股，最低价格为 6.49 元/股，回购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72,296,792

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 

（二）加大回购力度 

鉴于近期受二级市场行情及公司股价变化，为进一步提振投资者信心，公司

计划加大回购力度，同时结合资金安排计划，公司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

人民币 6,0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12,000 万元（含）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

10,0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（含），原定的回购方案将在 2024

年 3 月 27 日前实施完成，修改后的回购方案由 2024 年 3 月 27 日延期至 2024

年 9 月 26 日完成。除此之外，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。延期后的股份回购方

案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，并将在回购

期间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增持公司股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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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，公司实际控制人

徐缓先生、谢小梅女士，董事兼财务总监刘远程先生、董事兼副总经理韩志伟先

生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黄晓丹女士、副总经理王强先生及覃新先生拟自 2024

年 2 月 1 日起 12 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等方式增持

公司股份，其中，实际控制人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,750 万元，不超过人

民币 3,500 万元，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750 万元，不超过人

民币 1,500 万元。本次增持不设置固定价格、价格区间，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

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。 

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展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专注主营业务的发展同时努力通过规范的公司治理、积极的投

资者回报等措施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回馈投资者，维护公司市场

形象，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2 月 6 日 


